
「策展」（curating）可以說是近年表演藝術界的關鍵字，無論是原先在藝術節
的藝術總監（artist director）、節⽬策畫（programmer）、製作⼈（producer），皆普
遍開始轉⽽⾃稱「策展⼈」（curator），藝術節的策劃與製作，也開始因「策展」⼀
詞的興起，開始著重更多概念與論述的操作。 

這樣的轉變，並非僅是⽤語（terminology）的差別，⽽更意味著藝⽂⽣態的轉
變：當從視覺藝術⽽來的「策展」⼀詞，在表演藝術界被⼤幅流通與挪⽤，此不僅意
味著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的交織，正⼤幅改變藝術的樣貌，藝術社群之間的跨領域對
話、連結、協商，也開始被視為藝術不可或缺的成分，相較於藝術總監，「策展⼈」
被賦予了更多促成不同社群之間彼此連結的任務。正如美國表演學者Bertie Ferdman所
⾔，21 世紀的表演藝術策展，開始讓策展⾏為不再發⽣在創作之後，⽽是時時伴隨著
創作的發展。換⾔之，「策展」的出現，讓當代表演藝術節從「收藏」（collection）
作品，轉變成了「委製」（commission）創作。  1

 策展最常被提及的字義，是關⼼、療癒、照顧（care），深度涉入創作過程的
策展⼈，其「照顧」的範圍正在不斷擴⼤：當代表演藝術的策展實踐，早已超越以表
演作品為核⼼的策畫⼯作，策展⼈透過組織和製作藝術節，與⽂化領域的藝術家和⼯
作者密切合作，並從中建構藝術史和⽂化論述，有時也出版與出席各類⽂化活動。策
展開始被視為中介，策展⼈藉由聯繫著藝術⽣產與社會結構，讓⼈類、⽇常⽣活、社
會、歷史之間，透過藝術得以產⽣互動並發酵。  2

同樣的轉變也可⾒於台灣：在2013年表演藝術雜誌〈創造藝術︖服務藝術家︖
—「關於策展這件事」座談摘要〉⼀⽂裡，策展⼈耿⼀偉與林⼈中，談及策展所負責
的⼯作內容時，便發⽣了「節⽬揀選」與「藝術⽣產」的兩種理解︔耿認為策展⼈的
主要⼯作為找節⽬，林則認為策展是以藝術性概念先⾏的⽅式，與藝術家進⾏個別與
整體的相互⽣產，以此開展出關於空間美學與創作⽅法等相關討論 。 3

2018年，表演藝術評論台所辦的「國際⽣產，臺灣製造──全球脈絡下國際藝術
節策展及其市場」講座裡，策展⼈鄧富權與台中歌劇院⾸任藝術總監王⽂儀，對於策
展的理解也相當不同︔鄧⾃我定位是「製作型策展⼈」（producing curator），是⼀與
藝術家相互對話、閱讀與交流的角⾊，主要任務是透過創造（creation），讓策展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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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家、場館、觀眾能共享對未來的想像。王則以「編輯」、「總鋪師」等比喻來形
容策展⼈，認為策展最終需要呈現的仍是節⽬，策展⼈需透過精密的規劃與⾏銷操
作，讓藝術家的作品能在最佳安排中，與觀眾相互理解、溝通、與交換意⾒。  4

然⽽，近兩年針對表演藝術策展的討論，開始出現明顯轉向：相較於節⽬揀選
與製作，被談論越來越多的，是如何將策展作為⼀種藝術與知識⽣產︔戲劇構作陳佾
均在〈⼩型策展、聲⾳、參與：21世紀以來台灣劇場的異質實踐〉⼀⽂中，分析了再拒
劇團「公寓聯展」、⾶⼈集社「超親密⼩戲節」與河床劇團「開房間計畫」，並認為
此三個具代表意義的⼩型策展計畫，相較於劇院型的策展，更著重在「組織不⼀樣的
公共」，以此發展出各具適應性的策展策略，也共同推動了對展演形式與⾃我培育的
想像和實踐 。 5

2021年，表演藝術雜誌所策劃的策展專題，更直接以標題「成為巫，知識與體
感的再製造」，明確定位策展⼈是⼀中介者、媒合者，或稱，巫者。在該⽂中，無論
是策展⼈游崴所稱「當代策展⼈是⽂化⽣產鏈的『中介者』」，或是策展⼈林怡華認
為「理想的策展⼈像巫師……巫師不只作為多重世界的中介者，更是屏除視障穿越虛
實的揭⽰者。」 ，都顯⽰「策展⼈」在台灣，已不再被視為節⽬的揀選者與安排者，6

⽽更被普遍視為⼀涉入創作過程與知識⽣產的角⾊。 

此轉變無疑是密切貼合著全球表演藝術策展實踐的趨勢，尤其當策展開始被積
極納入藝術⽣產的過程當中，策展⼈也就被普遍期待，可以透過策畫藝術節，直⾯當
代的關鍵問題，如階級、環境、性別問題等，並從中開闢新的途徑，拓展藝術的能動
性（縱使此藝術能動性時常被過度樂觀地看待）。社會運動常⽤的詞彙，開始與當代
表演藝術的策展論述⾼度重疊，例如改變、勞動、反身性、邊緣、意識形態和政治。
策展，開始被視為是改變觀點、開闢新的可能性的途徑，邀請觀者進⾏批判性閱讀，
思考世界與⾃身的關係，同時也積極⿎勵觀者在意識與⾏動上能夠產⽣參與。換⾔
之，策展，成為了⼀項政治⾏動。 

當然，將藝術作為政治⾏動，這個想法並不新奇，藝術史上總是不乏藝術家持
續⽤創作在探索、呈現政治主張。然⽽，當代表演藝術策展所涉及的層⾯是更為組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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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的，且往往涉及到機構、地⽅政府、國家的規模，於是，相較於藝術家的創作，策
展所需要的是更多的協商、變通與靈活的展演操作。尤其，表演藝術策展在本質上，
是集體的協作，協作，不僅意味著將數個世界聯繫在⼀起，更是藝術、社會、政治會
產⽣密切碰撞的所在，異議、對抗、緊張、窒礙難⾏，便往往是策展過程的常態。於
是，當策展作為具有政治性的實踐，要如何去達到異議與合作相互並⾏，形成⼀具有
意義的連續體，此是當代表演藝術的策展⼈，皆需拿捏的課題。 

相較過往的藝術節製作模式，當代表演藝術策展實踐，確實具有更加顯著的政
治性格，然⽽，同樣不能忽略的，是策展在表演藝術⽣產體系裡所引動的變化：「策
展作為中介」，固然有其在⽅法上的積極意義，卻也無法忽略作為中介者的策展⼈，
開始成為藝術⽣態的關鍵守⾨⼈與資源分配者。具有論述優勢的策展⼈，不僅開始成
為塑造當代表演藝術的強勢角⾊，其背後⼀⼩撮的專業⼈⼠網絡，也成為決定什麼樣
的藝術可以被看⾒、被⿎勵與被資助。經由此守⾨⼈機制選中的藝術家，便容易從中
獲得關注，並進⽽累積資⾦與職涯 。 7

由於這些關係的運作⽅式通常並不透明，也具有⼀定程度的排外性，無論在創
作、製作或相關資源分配，都容易在創作者、評論⼈、評審、藝術管理者、場館、藝
術市集、經紀⼈之間打轉，形成封閉的迴圈。因此，由「策展」為核⼼所創造出的藝
術品味與論述，很容易成為具壓迫性的話語權，尤其當裡頭運作的關係是如此屬於特
定⼈⼠，當代表演藝術所聲稱的解放、平權、公共性，往往在製作與策劃過程中，很
容易諷刺地成為表裡不⼀的⾔詞。 

除此之外，當代表演藝術的策展實踐也時常⾯臨到幾種批評：⼀是認為作品裡
所謂的批判意涵或基進主張，是來⾃策展⼈的刻意放⼤，換⾔之，策展⼈時常為了將
藝術合法化為替代性的政治動員或未來預演，因⽽時常超譯作品本身。另⼀種批評，
則是策展⼈所疾呼的⾃由與社會正義，正是因為藝術在廣義的社會變⾰上，是⼗分無
⼒的，尤其策展時常⾯臨到的特殊難題是，當策展⼈想要透過藝術「照顧」社會中不
平等與邊緣之處，然⽽，藝術作品往往就是在策展⼈所批判的體系中所⽣產的 。 8

以上的批評，便是在策展⼈在種種實踐中，需要不斷回應的問題：如何在承認
藝術⽣產關係的⾃覺中，試圖協商出相對可⾏與公平的路徑︖如何透過規劃、呈現表
演，⽤不同的策略讓表演被接收，同時應對多種形式的商品化陷阱︖如何在無可避免
鑲嵌在機構、投資者、藝術家、資源分配者網絡的處境中，策展仍能維持獨⽴性與批
判性︖如何在觀看與製作來⾃不同群體的表演時，不會變得具有排他性或審查性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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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在後疫情時代，對策展⽽⾔的迫切課題，無疑是如何重新界定「藝術
節」與觀眾的關係：⾃1947年舉辦以來⾸次取消的愛丁堡國際藝術節，藝術節總監 
Fergus Linehan 便反思即將發⽣的變化：「在過去 30 年左右的時間裡，藝術節很容易
被框定是為了廣泛的經濟復甦與城市觀光……舊的藝術節舉辦⽅法，僅僅是品牌⾏銷
的練習，對於環境或藝術的真正價值來說，已不再具有可續性」 。換⾔之，在疫情發9

⽣前，「藝術節」與新⾃由主義的過量⽣產、全球移動、城市品牌與⾏銷，總是過從
甚密、相互共謀的雙⽣體，然⽽在旅⾏受限、國家邊界聳⽴，同時公眾更重視環境永
續的後疫情時代，「藝術節」要如何說服公眾，社會仍然需要藝術所構成的節慶，這
或許是⽬前極需策展⼈們將「藝術節」重新概念化的思考⽅向。 

當策展成為當代表演藝術裡不可忽視的軸線，或許我們此時所需要的，除了多
樣的策展論述與實務經驗之外，更是將策展問題化與脈絡化的研究視野，於是策展能
成為⽅法⽽非品味，以讓我們去思考、評論與反省，當代表演藝術策展所深刻改變的
藝術⽣態與主體⽣產樣態。 

＊本篇⽂章同步發表於台新Artalk：https://talks.taishinart.org.tw/juries/wmh/
20211231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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